
彰化縣 108 年度海洋教育資源中心 

海洋繪本育樂營實施計畫 

一、 依據： 

1、 教育部海洋教育政策白皮書。 

2、 彰化縣 108年度海洋教育資源中心維運計畫。 

二、 目的： 

1、 理解海洋教育的基本概念，養成知海親海之能力。 

2、 透過海洋教育繪本實作，增益學生海洋教育學習動機。 

3、 結合多元領域課程，打造學生海洋教育理解能力。 

三、辦理單位： 

1、指導單位：教育部。 

2、主辦單位：彰化縣政府 

3、承辦單位：彰化縣立曉陽國民小學 

四、實施時間：民國 108年 8月 12日(星期一)~8月 14日(星期三)、8月 19日 

              (星期一)~8月 23日(星期五)。 

五、實施地點：彰化縣曉陽國小。 

六、參加對象： 

1、全縣各國小 108學年度中、高年級學生均可推荐報名。 

 2、本縣推動海洋教育特色學校學生可優先報名。 

七、參加名額： 

    1、依報名順序每場錄取 30人，額滿為止，經報名未錄取者將另行電話 

       通知。 

2、承辦學校參加學生數不受限制，可補足參加不足額之人數。 

八、報名方式：由學校填具報名表後（附件三），連同每場保證金 100元(2場均

參加者請交 200元，全程出席者將於活動結束後全額退回)，請

以郵寄或親送方式將報名資料送至曉陽國小教導處 莊婉倩主

任 04-7585370*112。 

九、研習活動內容：課程表參閱附件二，學生作品得由主辦單位留存，報名彰

化縣海洋教育繪本比賽。 



十、經費由教育部補助辦理國民中小學海洋教育推廣計畫預算支應。 

十一、辦理本項活動工作績優人員，於活動結束後由主辦單位依規定予以敘獎。 

十二、本計畫呈縣府核准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 

彰化縣 108年度海洋教育資源中心 

「海洋繪本育樂營」課程表 

第一場 

日期 

     

   時間 

8月 12日 

第一天 

8月 13日 

第二天 

8月 14日 

第三天 

08:00～

08:10 
報   到 

08:10～

09:10 

相見歡- 

繪本介紹、導讀 

繪本編寫教學 

手工繪本 

介紹 

09:20～

10:20 

故事發想- 

範例解說、主題繪本

介紹 

繪 本 故 事 內 容 指

導、接寫故事發展 

 DIY實作 

繪本文字與插圖配合 

10:30～

11:30 

實作-寫一個故事開

頭 

11:30 放學回家 

【附件二】 



 

第二場 

日期 

     

   時間 

8月 19日 

第一天 

8月 20日 

第二天 

8月 21日 

第三天 

8月 22日 

第四天 

8月 23日 

第五天 

08:00～

08:10 
報   到 

08:10～

09:10 DIY實作 

繪本設計 

故 事 修 改

(一) 

DIY實作 

繪本設計 

故 事 修 改

(二) 

繪本製作裝

訂 與 美 工

(一) 

繪本製作裝

訂 與 美 工

(二) 

繪本製作裝

訂 與 美 工

(三) 
09:20～

10:20 

10:30～

11:30 

繪本實作 

設計封面 

繪本實作 

設計封面 

繪本實作 

設計封面 

經驗交流 

成果觀摩 

經驗交流 

成果觀摩 

11:30 放學回家 



彰化縣 108 年度海洋教育資源中心 

「海洋繪本育樂營」報名表 

     報名報名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編號(      ) 

參加者 
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身分證字號： 

性別：□男  □女          出生日期：  年  月  日 

家長或監

護人 

姓名： 

性別：□男  □女        與參加者關係： 

就讀學校

與年級 
目前就讀學校：         班級：  年  班 

聯絡電話 

日： 

夜： 

家長（監護人）手機：        自己：     （若無則免填） 

住址 
□□□ 

 

報名場次      □第一場(8/12-8/14)   □第二場(8/19-8/23) 

特殊體質      □無□氣喘□心臟病□其他 

茲同意       參加彰化縣 108年度海洋教育資源中心海洋繪本

創作營，並遵守營隊一切規章，並隨時注意身心健康與安全。 

家長（監護人）簽章：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
備

註 

1. 全程出席參加者將於活動最後一天全額退回所繳交之保證金 

2. 請家長自行接送，維護孩子上下學之安全。 

3. 報名截止日:108年 6月 21日(五) 

 

【附件三】 


